张市农机推广发〔2023〕3号
张掖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关于上报2022年度省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市农业农村局：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根据张掖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省级财政项目及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张市农财函〔2023〕4号）精神，现将《张掖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关于上报2022年度省级财政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随文上报，请审阅。

附件：1.张掖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2022年度省级财政

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张掖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2022年度省对市县

转移支付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项目绩效自评表
张掖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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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度省级财政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省级预算执行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现将2022年度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项目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按照《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农财发〔2022〕12号）和甘肃省农业农村厅《2022年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实施方案》要求，项目实施内容主要为引进蔬菜移栽机及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推广示范蔬菜机械化生产技术，下达项目资金50万元，项目由张掖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和张掖苏美伦农业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共同实施。按照目标任务，张掖苏美伦农业科技装备有限公司负责引进并改进蔬菜移栽机2台，研发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2套；张掖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负责指导张掖市甘州区陈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育苗生产线一套，引进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配套机型4种，在甘州区党寨镇陈寨村建立蔬菜生产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点1个，示范面积30亩。同时建立大棚蔬菜设施种植智能喷淋示范点，在示范点现有玻璃温室大棚内安装2套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开展大棚蔬菜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试验示范。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1.总体目标。引进并研发改制轻简型蔬菜移栽机2台，研制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2套；建立蔬菜机械化移栽示范点1个，示范面积30亩；建立大棚蔬菜设施种植智能喷淋示范点1个；组织开展全市蔬菜机械化生产现场演示会1次；组织蔬菜机械化生产技术培训班1次，培训人员50人以上。

2.各项指标。
（1）轻简型蔬菜移栽机。技术指标：漏栽率≤5%，移栽深度合格率≥80%，行距合格率≥90%，株距合格率≥90%，膜面穴孔开口合格率≥95%；经济指标：应用轻简型蔬菜移栽机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作业效率的3倍以上，能够提高作业效率、降低作业成本、节省大量人力等。蔬菜人工移栽作业成本约为350元/亩，应用轻简型蔬菜移栽机作业成本约为100元/亩，亩节约成本250元左右。

（2）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备系统。技术指标：节水率30%以上，节肥率15%以上，节药率10%以上；经济指标：以钢架大棚娃娃菜等蔬菜育苗为应用场景，使用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备系统并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亩可节省水费50元以上，节省肥料费用90元以上，综合节省人工费用30%以上。

二、预算安排及绩效评价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总经费50万元，均为省级财政资金拨款。主要用于示范点建设、机具引进、调查研究、试验示范、现场演示观摩、土地租赁、宣传培训、产品开发等。其中：张掖苏美仑现代农业科技装备有限责任公司25万元，用于轻简型蔬菜移栽机引进、研究改进以及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研发及样机生产。张掖市甘州区陈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15万元，用于试验示范场地的落实、机具的推广示范以及项目培训组织。张掖市农机推广站10万元，用于机具作业演示观摩、宣传培训、研讨交流、调研考察。

项目资金管理使用中，与项目依托单位签订项目合同，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要求，遵守财务制度，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按照项目预算使用资金，专账支付，项目实施过程中无违规使用资金现象。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至目前，已引进研发蔬菜移栽机2台及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2套。在张掖市甘州区陈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示范点1个，示范面积30亩，同时引进4种机型,开展蔬菜机械化移栽集成技术试验示范。项目期间，已对引进研发机型完成静态测定和生产试验；完成2套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研发生产并安装投入实际生产作业。制定了蔬菜移栽机操作规范1项，撰写张掖市蔬菜机械化生产调研报告1份，总结提出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1份。在全市组织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指导服务12场次，培训人数200多人。2022年因疫情影响，无法开展大规模观摩及培训活动，故项目中开展现场演示会及技术培训班任务计划于2023年3-4月完成。

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引进并研发改制轻简型蔬菜移栽机2台，制作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2套；建立蔬菜机械化移栽示范点1个，建设面积30亩；建立大棚蔬菜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示范点1个，制定技术规范数量1个。

（2）质量指标。成功研发改制轻简型蔬菜移栽机2台，制作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2套，研发成功率100%；建立示范点1个，推广研发机具技术，到位率100%；农机牵头专家作用发挥率100%。

（3）时效指标。轻简型蔬菜移栽机和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置引进、研发和改进以及相关试验示范均如期进行；现场演示会及技术培训班任务计划预计于2023年3-4月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应用轻简型蔬菜移栽机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作业效率的3倍以上，能够提高作业效率、降低作业成本、节省大量人力等。蔬菜人工移栽作业成本约为350元/亩，应用轻简型蔬菜移栽机作业成本约为100元/亩，亩节约成本250元左右；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备系统，以钢架大棚娃娃菜等蔬菜育苗为应用场景，使用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备系统并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亩可节省水费50元以上，节省肥料费用90元以上，节省人工费用30%以上。

（2）社会效益指标。研发生产蔬菜生产移栽、浇水环节装备数量4台（套），有效解决蔬菜人工移栽效率低、速度慢、成本高以及蔬菜种植环节人工分段灌溉、打药、施肥，费水、费药、费肥问题；指导市县建立蔬菜生产农机化示范基地1个，示范面积30亩，辐射带动面积3000亩以上；轻简型蔬菜移栽机以及设施种植智能喷淋装备系统大规模投入使用后，全市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将提高1.5百分点。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因疫情原因，项目现场演示会及技术培训班任务未能按期完成，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督促项目实施县区继续抓好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指导与协调服务工作，提升示范点建设水平，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二是严格按照项目方案实施项目，积极推进项目实施进度，特别是加大现场会及技术培训班工作推进力度，力争在2023年3-4月完成项目全部目标任务。三是进一步抓好项目实施情况调度检查，查漏补缺，力争将项目实施各环节做实做细。四是抓好项目总结验收。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取得效果，发现工作中取得的问题和不足，为今后项目实施中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完善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适应效率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